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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洲大學 學生赴國外交換 

系所同意書 

 

茲同意本系                    學系    年級學生               (姓名) 

                (學號)申請赴             (國家)                   大學 

進行交換，預計時間為       年     月至       年     月，學生須主動與系所    

聯絡確認可抵免之學分，特此證明。 

 

此致 

 

亞洲大學國際學術交流中心 

 

學生簽章 
簽名於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學號  

學生聯絡電話  

指導老師簽章 
簽名於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系主任簽章 
簽名於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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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洲大學 學生赴國外交換 

家長同意書 

 

 茲同意                    學系    年級學生__________________(姓名) 

 ______________(學號)申請本校      學年度第      學期赴國外交換研習。如經錄

取，必能遵守下列規定，若有違反以致資格取消，絕無異議。 

 

一、 須於赴海外交換前投保旅行平安保險，建議保額 300 萬以上， 

並含海外突發疾病醫療險和海外急難救助。 

      二、恪遵本校及國外大學之相關法規及其給與之待遇，絕不做出任何有損 

兩校校譽之行為。 

   三、若具獎勵資格者返國後二週內，繳交相關文件予國際學術交流中心，以 

       完成結報手續，缺件或資格不符恕不予補助，返國後需檢附文件如下： 

 1.交換心得報告一份（含交換照片至少六張）。 

   2.國外大學核發之成績單（及格學分數至少須達總修習學分數的 2/3） 

 

 

學生簽章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學生電話 
 

家長（監護人）簽章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家長（監護人）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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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約人            為亞洲大學（以下簡稱本校）              系（所）     年級學

生，經由本校推薦將自    學年第    學期起至    學年第    學期止，至              

（國籍）                    (校名）進行交換學習。 

 

立約人同意恪守其相關規定；並於交換進修期間，立約人願遵守下列事項，並自負一切責任

及義務，為恐口說無憑，特立此契約書為證。 

 

一、 立約人至遲應於規定期限日前辦妥出國手續，並啟程出國研修，屆期未出國者，視為

放棄，並應於期限屆滿後一個月內返國，絕無滯留當地不返之情事。 

二、 研修獎助年限以一年為限，選送生在國外就讀期間未滿一學期(學季)，不得領取獎助

金，已領取者應全數償還。 

三、 立約人於赴國外大專校院研修期間應保有本校學籍(未休學)，並履行返國完成原攻讀學

位之義務，如有休學、退學、逾期返國、未完成研修即返國、不返國接續完成學業並

取得學位者，應全數償還獎助金。 

四、 若國外進修學分無法抵免或無法如期畢業者，由立約人自行負責。 

五、 交換進修期間恪遵本校、締約學校及當地國之相關法規及其給予之待遇，絕不做出任何

有損兩校校譽之行為。若因立約人違反相關規定而導致個人安全受到危害、財務上之損

失，或是觸犯該國法律，後果自行負責。 

六、 立約人須於返國二週內繳交本中心交換心得報告一份（含交換照片至少六張）和國外大

學核發之成績單（及格學分數至少須達總修習學分數的 2/3）並義務參與本校舉辦之

「亞洲大學選送生出國研修經驗分享座談會」。 

七、 獲學海系列補助之立約人須於返國二週內至教育部網站上傳心得（成果）報告，未傳送

完成者，依教育部規定不得辦理核銷結案。 

 

此  致 

亞洲大學  收執 

 

選送生：                          (簽名) 

 

身份證字號：                        

        

戶籍地址：                                                         

 

亞洲大學 

選送學生出國研修或海外專業實習行政契約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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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大學  學生赴國外交換 

錄取資格確認書 
 

 

 

本人                   (姓名)，就讀於亞洲大學                       系____年級(____班)， 

學號 ___________________，申請本校 _____學年度第   學期「赴國外姊妹校交換研習」，經校內審

核通過，具備至本校國外姊妹校________(國家)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校名)交換研修資格，研

修期間為_____學年度_____學期至_____學年度_____學期。  

 

 本人確認錄取，並同意以下聲明，願遵守並自負一切責任：  

1. 若因交換學校篩選而無法取得入學資格，即喪失錄取資格。  

2. 非因不可抗拒等重大事故，一旦簽署本書即不得以其他理由放棄交換生資格或擅自變更交

換研習期間。  

3. 本人願擔保自身健康狀況可負擔此課程之進行，若有生、心理不適遠行狀況，願自動放

棄。  

4. 錄取資格不得以任何理由要求延後至下一學期入學或申請保留，若無法於規定時程至交換

學校就讀，錄取資格隨即取消。  
5. 本人可遵守所有明列於「亞洲大學交換學生甄選要點」之各項規定。 

 
    此 致 

          亞洲大學 

 

學生簽章 
簽名於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學生聯絡電話 
 

家長（監護人）簽章 
簽名於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家長 (監護人) 電話 
 

指導老師簽章 
簽名於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系主任簽章 
簽名於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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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大學  學生赴國外交換  

錄取資格放棄聲明書  

 

 

本人                    ，就讀於亞洲大學                        系       年級(____班)， 

學號 ___________________，申請本校 _____ 學年度「赴國外姊妹校交換研習」，經校內審核通過，

錄取至本校國外姊妹校               (國家)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校名)交換研習。原訂研

習期間為 _____學年度_____學期至_____學年度_____學期， 

茲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自願放棄錄取資格，特此聲明，

絕無異議。  

 

 

 本人確定放棄錄取資格，並同意以下聲明： 

1. 本聲明書由學生本人親自填妥並蓋章。  

2. 本聲明書一經繳交，即喪失原錄取資格，不得以任何理由要求撤回。  

 

 

 

 

    此 致 

          亞洲大學 

 

學生簽章 
簽名於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學生聯絡電話 
 

家長（監護人）簽章 
簽名於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家長 (監護人) 電話 
 

指導老師簽章 
簽名於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系主任簽章 
簽名於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